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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全校教职工的科研积极性，加快学

校“双一流”建设步伐，对教职工取得的科研业绩进行公正

合理认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认定的科研业绩包括：科研获奖、科研

项目、科研成果和科研经费四项。科研业绩以分值表示，教

职工一定时期内的科研业绩得分为其上述期间内四项得分

的总和。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在职在编教职工，学校其他

相关人员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  科研获奖认定 

第四条  科研获奖是教职工获得的由国务院或其组成

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为奖励在科研活动

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或个人而设立的各级各类奖励。学校

认定的科研获奖包括： 

1.国家级。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获奖。 

2.省部级。包括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

术）、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中国专利金奖、中国专利优

秀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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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发明专利奖；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级学（协）会与

国务院组成部门或直属机构联合颁发并盖有国徽章的获奖；

其他省部级科研获奖。 

3.其他。包括具有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申报资格的社会

力量奖及霍英东基金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吴玉章奖

金、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茅以升北

京青年科技奖等。 

第五条  以北京工商大学（以下简称“学校”）为第一

完成单位的科研获奖按附件一计分，得分由第一完成人进行

分配。同一成果有多项获奖的，以最高级别获奖认定。已认

定为低级别获奖的成果取得高级别获奖时计分给予补差。若

科研获奖无等级区分，则该获奖原则上按对应类别一等奖计

算。 

社会力量奖最高获奖按照该级别获奖一等奖执行。 

本办法未列入或新设立的获奖，由学院学术委员会根据

本办法提出意见报科学技术处认定。 

第六条  科研获奖须凭获奖证书原件和成果简介等材

料及时办理归档登记，并在学校科研管理系统通过审核。省

部级（含）以上获奖证书认定原则上需有国徽章。业绩认定

时间以获奖证书上的落款时间为准。 

第七条  学校为合作单位的科研获奖按照附件一进行

计算后依据附件五的折算系数进行分配。各完成人得分由第

一完成人分配。 

第三章  科研项目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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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科研项目是指机构或个人为了在特定的时间、

预算、资源范围内实现科学探索的特定目标而设立的，由科

研人员完成的科学研究项目。科研项目包括纵向科研项目和

横向科研项目。 

一、纵向科研项目认定 

第九条  纵向科研项目是指以学校名义承担，由上级科

研主管部门、机构或各级政府批准立项，且经费由国家财政

资金直接拨款的各类科研项目。纵向科研项目由科学技术处

负责管理且项目经费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 

第十条  项目申报的主持单位为外单位、学校在申请书

中作为合作单位的纵向科研项目，必须加盖学校公章且有经

费划拨学校账户，方可认定为纵向科研项目。 

项目申请书中的承担单位中没有学校署名的纵向科研

项目，由承担单位转拨的子课题或者外协经费，认定为横向

项目。  

第十一条  国家级、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自收到立项通

知或立项证书后即可认定为当年度项目。其他纵向科研项目

和合作项目按照第一笔经费划拨到学校之日认定为当年度

项目。各类纵向科研项目立项分认定依据参照附件二。 

各类纵向项目一经认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更改，

当年度取得的科研项目当年度申请确认，逾期不予认定。 

第十二条  纵向科研项目中除每年度由科学技术处统

一组织申报、项目主管部门集中受理的项目外，其他纵向科

研项目的认定需提供项目主管部门发布的项目申报通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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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学校公章的申请书、项目批准文件或官网公示批复清单及

经费下拨文件，经费须入学校账户。  

二、横向科研项目认定 

第十三条 横向科研项目是指学校教职工接受有关政府

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委托，以学校名义与委托单位签订科研

合同，学校教职工作为项目实际完成人而承担的科研任务，

该任务以满足委托方自身或其相关单位需要为目的。横向科

研项目由科学技术处负责管理且项目经费纳入学校财务统

一管理。 

    第十四条 横向科研项目立项分以学校与委托单位签订

的正式生效合同和到账科研经费为认定依据，以该项目在考

核年度内认定的累计到款科研经费为基础，按附件三采用超

额累进法计算相应立项分。 

    第十五条 横向科研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可在项目经费到

账后持正式生效合同、科研经费到位表等相应材料到科学技

术处申请立项分认定。 

第十六条 横向科研项目认定的立项分，由项目或机构

负责人确定各参与人分配的比例，科学技术处据此认定各参

与人员的科研立项分。分配比例一经确定原则上不得修改。 

对于因为项目负责人的原因，导致横向项目无法继续并

给学校造成损失的，按该项目导致的最终赔款金额（含退回

的科研经费）依据附件三计算相应立项分，扣减项目负责人

当年度的科研业绩分。 

第四章  科研成果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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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科研成果指科研人员在其研究领域内，通过

实验观察、调查研究、综合分析等一系列脑力、体力劳动所

取得的，具有理论意义或实践意义的创造性结果。科研成果

包括：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研究报告、知识产权、艺术创

作作品等。 

第十八条  本办法认定的科研成果须署名“北京工商大

学”。具体计分标准见附件四、附件五和附件六。 

第十九条  本办法认定的学术论文须在国内外正规期

刊上正式发表，录用证明不能作为认定依据。 

本办法认定的学术著作包括：专著、编著、译著等，学

术著作须经正规出版社正式出版，按作者实际参编字数核算

科研分。 

本办法认定的研究报告包括被省部级（含）及以上党政

机关采纳的研究报告或政策建议等，以相应证明材料予以认

定。 

本办法认定的知识产权包括： 

1.以学校为第一申请人及专利权人获得授权的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2.以学校为第一权利人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

布图专有权； 

3.学校教师为国际标准项目负责人和工作组召集人起

草并发布的国际标准；以学校为第一起草单位并公布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 

     4.以学校为第一发现单位获得授权的植物新品种等。 

本办法认定的艺术创作作品为学校教职工发表或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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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类作品，根据主办单位不同分类评价，同一作品多次

发表或参展，以最高级别计分一次。 

本办法未列入的艺术创作作品，由学院学术委员会根据

本办法提出意见报科学技术处认定。 

第二十条  科研成果须由学校科研人员录入学校科研

管理系统,经所在单位和科学技术处依次审核通过后认定其

科研成果分。 

通过网络推送的学术论文无需提交证明材料；无法通过

网络推送的学术论文，作者须提交论文原件和复印件各一

份，内容包括发表期刊的封面、版权页、目录页、论文全文；

涉及 SCI、SSCI、A&HCI和 EI等检索的论文由图书馆审核通

过收录情况后，科学技术处认定其科研成果分。 

学术著作认定须提供正式出版的著作原件一部。 

被省部级（含）以上党政机关采纳的研究报告或政策建

议等，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知识产权必须提供授权证书等相关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各一份，其中软件著作权需提交登记证书原件。 

艺术创作作品需提供艺术创作作品展（赛）的获奖证书

或入展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第二十一条  原则上，当年度取得的科研成果应在当年

度申请确认，逾期不予认定。对于发表日期在第 4 季度的外

文期刊论文、发表或出版日期在 12 月份的中文期刊论文或

著作，未能及时参加当年度科研成果认定的，经作者提交书

面申请、科学技术处审核通过后，可将该成果计入下一年度

的科研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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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科研经费认定 

第二十二条  科研经费包括科研项目经费和科研机构

建设经费。科研项目经费是指由科研项目主管部门或委托单

位拨付的专门用于完成特定科研项目或任务的货币资金。科

研机构建设经费是指由科研机构主管部门批准的由学校作

为主要或唯一建设单位并相应拨付的用于该科研机构建设

的货币资金。 

    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的科研经费方可认定科研业绩，

学校及校内所属相关单位拨付的科研经费不纳入科研业绩

认定范围。 

    在科研经费预算中已明确需转给合作单位的经费不纳

入科研业绩认定范围。 

   项目申请材料中明确学校作为合作单位并加盖学校公章

或科技合同专用章的项目，应按联合申报协议或补充合同中

明文标出的实际到校经费纳入科研业绩认定范围。 

第二十三条  科研项目经费按每万元 10分计算经费分。

国家级科研机构建设经费按每万元 2 分计算经费分。具备申

报国家级科研机构资格的省部级科研机构建设经费按每万

元 1 分计算经费分。 

国家级科研机构指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

机构。 

具备申报国家级科研机构资格的省部级科研机构指由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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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机构。 

第二十四条  在科学技术处立项并管理的科研经费，根

据项目或机构负责人提供的经学校财务处确认的项目或机

构到账经费资料确认经费分。 

第二十五条  科研经费须经科学技术处确认，确认后的

经费由项目或机构负责人确定各参与人分配的比例，科学技

术处据此认定各参与人员的科研经费分。分配比例一经确定

原则上不得修改。 

对于因为项目负责人的原因，导致横向科研项目无法继

续并给学校造成损失的，按该项目导致的最终损失金额（含

退回的科研经费）计算相应经费分，并从项目负责人当年度

的经费分中扣除。 

第六章  其他科研业绩认定 

第二十六条  其他科研业绩指教职工完成的由校内相

关部门管理的科研业绩，该类科研业绩的认定由相关部门参

照本办法提出具体方案，经科学技术处认定并报学校学术委

员会审批同意后方能执行。 

第七章  认定结果使用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认定的科研业绩是教职工科研考

核、学校年度科研业绩表彰的依据。 

第八章  争议裁定 

第二十八条  科研人员对科研业绩认定有争议时，可在

接到认定结果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通过所属单位向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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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处申请复议。科学技术处一般应在 5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

复。如对复议结论仍有异议，可向学校学术委员会申诉，由

校学术委员会审查、裁定。 

第九章  科研诚信 

第二十九条  科研人员科研业绩的取得应遵循《北京工

商大学教职工学术道德规范》，对学校认定的科研业绩有违

反学术道德规范的，根据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情节和造成的

后果，学校按照《北京工商大学教职工学术道德规范》进行

处理。 

第十章  认定纪律 

第三十条  相关单位和人员在科研业绩认定过程中应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严格按照科研业绩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

执行。 

第三十一条  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

是的原则。 

    对违反工作纪律的，视性质、情节和后果，进行批评教

育或给予处分。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北京工商

大学科研业绩评价与考核办法》（北工商校发〔2012〕65号）

同时废止。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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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科研获奖计分表 

2.纵向科研项目计分表 

3.横向科研项目记分表 

4.科研成果计分表 

5.科研获奖和科研成果排名位次权重标准 

6.北京工商大学期刊分级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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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科研获奖计分表 

 

序

号 

 

获奖 

类别 

获奖名称 

获奖级别和分值 

备注 

特等奖 一等 二等 三等 

1 国家级 
(1)国家自然科学奖；(2)国家技术

发明奖；(3)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 1200 800 ∕ 

1.北京 市科

学 技术 奖特

等 奖为 重大

科技创新奖。 

 

2.中国 专利

金 奖参 照特

等奖计分。  

2 

 

 

 

 

 

 

省部级 

(1)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2)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

(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

果奖；(4)中国专利金奖；(5)北京

市科学技术奖；(6)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800 600 400 200 

3 

(1)中国专利优秀奖；(2)北京市发

明专利奖；(3)中国青年科技奖；(4)

国家级学（协）会与国务院组成部

门或直属机构联合颁发并盖有国徽

章的获奖；(5)其他省部级获奖 

600 400 200 100 

4 

 

 

其他 

(1)具有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申报

指标的社会力量奖；(2)霍英东基金

奖；(3)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4)

吴玉章奖金；(5)孙冶方经济科学

奖；(6)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 

(7)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等 

∕ 2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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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纵向科研项目计分表 

序

号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立项分 备注 

1 

 

 

 

 

 

 

 

国 

家 

级 

 

（1）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重大专项（项目）；

（2）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 

1000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按照申报书中内容，

子课题负责人可认定为国

家级项目负责人，本校项目

负责人和子课题负责人不

重复计分。 

 

2. 合作项目需在申报书中

加盖北京工商大学公章且

到账经费达到总经费四分

之一以上。 

 

3.各部级非年度公开招标

项目须加盖部委公章，且到

位经费人文 5 万以上，理工

6 万以上。  

2 

（1）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4）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1200 

3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合作项目；（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合作项目 
500 

4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点支持项目）；（3）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000 

5 

（1）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技术创新引导计

划（项目）；（2）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重

大专项（课题）；（3）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

心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600 

6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培育项目）；（4）国家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5）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6）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7）中华学术

外译项目 

600 

7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合作项目；（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合作项目 
300 

8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技术创新引导计划（课

题） 
400 

9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2）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应急项目；（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部

主任基金；（4）国家自然科学数学天元基金；（5）

项目主管单位变更为北京工商大学且项目经费

2/3 以上转入学校的国家自然基金及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300 

10 省部级 
（1）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北京市

哲学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教育部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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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省 

部 

级 

 

 

 

（1）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北京市

哲学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400 

12 

（1）教育部科学研究项目；（2）教育部后期资助

项目；（3）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北京

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50 

13 
（1）各部级单位年度公开招标项目；（2）北京市

科委科技计划项目（课题） 
200 

14 

（1）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重大专项（子课

题）；（2）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重点研发

计划（子课题） 

150 

15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技术创新引导计划（子

课题） 
100 

16 各部级非年度公开招标项目 100 

17 
（1）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

项目；（2）北京市科协资助项目 
60 

18 

 

省部级 

以下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合作项目；（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合作项目；（3）部级

以下单位（不含部级）公开招标项目 

50 

 

19 （1）省部级单位合作项目；（2）其他纵向项目 20 

20 

国际合

作项目 
项目来源国外政府机构的合作项目  

由科技处和国际交流与合

作处共同认定相应的级别

后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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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横向科研项目记分表 

序号 年度内该项目到位经费数额 立项分计取比例 备注 

1 100万元以上 80% 横向项目分别计算经费分和立项分：横向

项目的经费分按考核年度内该项目到位

经费数额，以每万元 10 分计算；横向项

目的立项分按本表计算，以考核年度内该

项目到位经费数额计算所得经费分为依

据，采用超额累进法计算得分。 

2 50万元—100 万元 60% 

3 50万元以下 40% 

 



- 16 - 
 

附件 4 

科研成果计分表 

一、论文  

序号 论文级别 分值 备注 

1 Science、Nature、Cell上发表学术论文 1200 
1.论文分级参照“北京工商大学期刊

分级要目”。 

2.论文以“北京工商大学”为第一署

名单位且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为我校

教职工或学生的,按此表计算分值，

“北京工商大学”非第一署名单位的 A

类及以上期刊论文，按照我校排名，计

分参照附件五《科研获奖和科研成果排

名位次权重标准》折算。 

3.作者贡献率按附件五《科研获奖和科

研成果排名位次权重标准》执行；原则

上作者排序按照实际发表论文中排序

为准；通讯作者可申请调整排序，需本

人提出申请并出具书面材料（通讯作者

及第一个教师作者签字）；学生及外单

位人员不计入排名。 

4.论文字数不少于 3000 字。 

5.论文级别就高计算一次。 

2 A1 类期刊论文 200 

3 A2、A3 类期刊论文 100 

4 B类期刊论文 40 

5 C类期刊论文 

30 

6 (1)新华文摘论点摘编；(2)SCI 收录会议论文 

7 
(1)D类期刊论文；(2)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

载 
20 

8 E类论文 5 

二、研究报告 

序号 类别 分值 备注 

1 
被党中央、国务院或相当级别机构采纳的研究

报告或政策建议(含成果要报) 
200 

 

拟奖励的研究报告或政策建议须出具

相应官方部门的采纳意见证明，或相应

级别领导的肯定性批示。 2 
被省委省政府或相当级别机构采用的研究报告

或政策建议(含成果要报) 
100 

三、著作 

序号 类别 分值 备注 

1 外文专著 3.5 

 

1.分值按每万字计算。 

2.外文专著封顶 110 分,中文专著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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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术专著 3 

100 分，编著封顶 80 分,专业译著封顶

50 分。 

3.按个人实际承担的字数计算分数,若

著作第一作者为外单位，学校人员得分

不超过总分的 1/2。 

4.合作者须在书中注明撰稿人完成章

节或字数,未注明的由第一作者负责分

配;若合作者中存在校外人员,且未注

明撰稿人具体章节或字数,则每人完成

字数为总字数除以作者人数。 

3 编著 2 

4 专业译著 2 

四、知识产权 

序号 类别 分值 备注 

1 

专利授权 

发明专利 50 
1.此表所涉及知识产权须以“北京工

商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国际标准

是以学校教师为国际标准项目负责人

和工作组召集人起草并发布）； 

2.若授权专利为我校与其他合作单位

共同拥有，则需要提供经合作单位同意

的权益分配比例证明材料，按照权益分

配比例折算分值。 

3.发明人贡献率按附件五《科研获奖和

科研成果排名位次权重标准》执行，学

生和外单位人员不计入排名。 

2 
实用新型、外观

设计专利 
10 

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5 

4 集成电路布图专有权登记 10 

5 国际标准； 20 

6 (1)国家标准；(2) 行业标准 10 

7 植物新品种授权 10 

五、艺术创作作品 

序

号 

作品类型 

获奖等级和分值 

备注 
金

奖 

银

奖 

铜

奖 

优秀

奖 
入选/入展 

1 
全国美术作品展或国

家级设计展 
100 75 50 25 15 

1.全国美展指由中国文联、国家文化部、

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的美术作品

展。 

2.上述机构主办或联办的作品展（赛），

获奖证书或入展证书，必须仅为主办机

构公章，对于证书上同时还有下属单位

公章的情况，工作量按同等级工作量的

60%计算。 

3.同一作品的发表、展出或收藏，其工

作量采用就高原则计算一次。  

2 省（部）级艺术作品展 75 50 25 15 10 

3 
国家级美术馆、博物馆

收藏的个人作品 
50 

4 
省部级美术馆、博物馆

收藏的个人作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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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艺术作品发表 

对于在学校认定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高

于一个版面的按同级别论文计算，不足

一个版面的，按比例折算。 

4.正式出版个人作品集，以 40幅为基准，

工作量认定为 20分，每增加一幅计 2分，

低于 40 幅但多于 30 幅的折半计算，低

于 30 幅不计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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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科研获奖和科研成果排名位次权重标准 

序号 

单位或个人排名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1 1         

1.合作单位获奖贡献率分配按照此表, 六个以上完成单位

前三位按照 0.5:0.25:0.15 分配，其余完成单位平分剩余贡

献率。如合作单位内有多位完成人，由第一顺位完成人对本

单位贡献率进行再分配。 

2.以北京工商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论文作者、知识产权发

明人贡献率分配按照此表。 

3.非第一署名单位的 A类及以上期刊论文,学校贡献率分配、

作者贡献率分配均按照此表。 

2 0.70  0.30        

3 0.60  0.25  0.15      

4 0.50  0.25  0.15  0.10    

5 0.50  0.25  0.1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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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北京工商大学期刊分级要目 

一、A1 类期刊 
SCI收录的 Q1区和 Q2区国内外理工类期刊论文，SCI、SSCI、A&HCI 收录的国内外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以及 3

种人文社科期刊。 

 

序号 一级学科名称 刊物名称 期刊 ISSN 号 

1 综合 中国社会科学 1002-4921 

2 
0201 理论经济学 

0202 应用经济学 
经济研究 0577-9154 

3 1204 公共管理 管理世界 1002-5502 

 

二、A2 类期刊 
SCI收录的 Q3区和 Q4区国内外理工类期刊论文以及 18 种人文社科期刊。 

 

序号 一级学科名称 刊物名称 期刊 ISSN 号 

1 综合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001-6651 

2 0101 哲学 哲学研究 1000-0216 

3 
0201 理论经济学 

0202 应用经济学 
经济学（季刊） 2095-1086 

4 0301 法学 法学研究 1002-896X 

5 
0302 政治学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研究 1006-5199 

6 0303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1002-5936 

7 0401 教育学 教育研究 1002-5731 

8 0402 心理学 心理学报 0439-75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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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403 体育学 体育科学 1000-677X 

10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评论 0511-4683 

11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 1001-6368 

12 0503 新闻传播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1005-2577 

13 
0602 中国史 

0603 世界史 
历史研究 0459-1909 

14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 工商管理 
管理科学学报(JMSE) 1007-9807 

15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中国农村经济 1002-8870 

16 1204 公共管理 中国行政管理 1006-0863 

17 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中国图书馆学报 1001-8867 

18 13 艺术学 文艺研究 0257-5876 

 

三、A3 类期刊目录 

一级学科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期刊 ISSN 号 

0101哲学 

1 哲学动态 1002-8862 

2 世界宗教研究 1000-4289 

3 世界哲学 1671-4318 

4 中国哲学史 1005-0396 

5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95-5804 

 

 

0201 理论经济学 

0202 应用经济学 

 

1 世界经济 1002-9621 

2 中国工业经济 1006-48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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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 理论经济学 

0202 应用经济学  

3 金融研究 1002-7246 

4 财贸经济 1002-8102 

5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000-3894 

0301法学 

1 中国法学 1003-1707 

2 中外法学 1002-4875 

3 现代法学 1001-2397 

4 法学 1000-4238 

5 法制与社会发展 1006-6128 

6 法学家 1005-0221 

7 政法论坛 1000-0208 

0302政治学 

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1 政治学研究 1000-3355 

2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004-5961 

3 世界经济与政治 1006-9550 

4 求是 1002-4980 

5 中共党史研究 1003-3815 

6 中国行政管理 1006-0863 

7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1005-6505 

8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95-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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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教育学 

1 高等教育研究 1000-4203 

2 比较教育研究 1003-7667 

3 教育学报 1673-1298 

0402心理学 1 心理科学 1671-6981 

0403体育学 

1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1007-3612 

2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1000-5498 

3 中国体育科技 1002-9826 

4 体育学刊 1006-7116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1 文学遗产 0257-5914 

2 当代语言学 1007-8274 

3 外语教学与研究 1000-0429 

4 中国语文 0578-1949 

5 外国文学研究 1003-7519 

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003-0263 

7 文艺理论研究 0257-0254 

8 中国比较文学 1006-6101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1 外国文学 1002-5529 

2 国外文学 1002-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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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 外国语言文学  

3 当代外国文学 1001-1757 

4 外语教学与研究 1000-0429 

5 外国文学研究 1003-7519 

6 外国语 1004-5139 

7 现代外语 1003-6105 

8 中国外语 1672-9382 

9 中国翻译 1000-873X 

0503 新闻传播学 

1 国际新闻界 1002-5685 

2 现代传播 1007-8770 

3 新闻大学 1006-1460 

0602中国史 

0603世界史 

1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012-4195 

2 中国史研究 1002-7963 

3 世界历史 1002-011X 

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0836-9067 

5 近代史研究 1001-6708 

6 史学理论研究 1004-0013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 工商管理 

 

1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000-6788 

2 中国软科学 1002-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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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2 工商管理  

3 中国管理科学 1003-207X 

4 系统工程学报 1000-5781 

5 会计研究 1003-2886 

6 管理评论 1003-1952 

7 管理工程学报 1004-6062 

8 南开管理评论 1008-3448 

9 科研管理 1000-2995 

10 公共管理学报 1672-6162 

11 管理科学 1672-0334 

12 科学学研究 1003-2053 

13 农业经济问题 1000-6389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1 农业经济问题 1000-6389 

2 中国农村观察 1006-4583 

3 农业技术经济 1000-6370 

 

 

 

 

 

1204 公共管理 

 

 

 

 

1 中国行政管理 1006-0863 

2 公共管理学报 1672-6162 

3 中国软科学 1002-9753 

4 世界经济与政治 1006-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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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 公共管理 

 

  

5 政治学研究 1000-3355 

6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002-2104 

7 中国土地科学 1001-8158 

8 科学学研究 1003-2053 

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1 大学图书馆学报 0024-2519 

0714统计学 1 控制理论与应用 1000-8152 

0802 机械工程 

1 农业机械学报 1000-1298 

2 机械工程学报 0577-6686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1000-7555 

2 材料工程 1001-4381 

3 稀有金属 0258-7076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1 电子学报 0372-2112 

2 仪器仪表学报 0254-3087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 计算机学报 0254-4164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1 化工学报 0438-1157 

2 食品科学 1002-6630 

3 精细化工 1003-5214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1 环境科学 0250-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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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2 中国环境科学 1000-6923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1 中国食品学报 1009-7848 

0835 软件工程 1 软件学报 1000-9825 

087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000-6788 

1301 艺术学理论 1 文艺争鸣 1003-9538 

1302 音乐与舞蹈学 1 音乐研究 0512-7939 

1303 戏剧与影视学 1 电影艺术 0257-0181 

1304美术学 1 美术研究  0461-6855 

1305设计学 1 装饰  0412-3662 

 

四、B 类期刊 
EI收录期刊论文。 

五、C 类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论文。 

六、D 类期刊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七、E 类期刊 
其他未列入上述分级标准的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学术论文。 

注：上述收录 SCI、SSCI、A&HCI、EI 论文以图书馆检索为准；CSSCI、CSCD、《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

2016 版为准；分级中未明确标注中英文版的刊物为中文版；论文收录期刊分区以收录检索时的期刊分区为准，

且经科研管理系统确认后该论文分区不因未来该期刊分区调整而另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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